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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

暂行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行业健康发展，

提升行业发展水平，依据《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以下简称《规范条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除外）的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企业。

第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统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

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

负责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协助做好公告管理相关工作，企业按

自愿原则进行申请。

二、申请和核实

第四条 申请符合《规范条件》公告的企业，应当具备

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建成投产二年（含）以上；

（二）符合《规范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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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所列条件的企业可向所在省

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公告申请，并如实填报《废旧

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申请书》（见附件 1，以下简称《申请

书》）。

第六条 同一个企业法人拥有多个位于不同地址的厂区

或生产车间，每个厂区或生产车间需单独填报《申请书》，

并在公告申请时同时提交。

第七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

第四条、第五条有关要求，对申请公告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

核实并提出具体审核意见，将符合《规范条件》要求的企业

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复审与公告

第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申请材料后，组织有关专

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和现场核查，确定符合《规范条

件》的企业名单。同一个企业法人拥有的多个位于不同地址

的厂区或生产车间必须都达到第四条、第五条有关要求，该

企业方可列入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

第九条 经复审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在工业和信

息化部网站上进行公示。对公示期间有异议的企业，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组织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对无异议的企业，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方式予以发布。

四、监督管理



3

第十条 公告企业应按照《规范条件》的要求组织生产

经营活动，且在每年 3月 31 日前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上年度《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

业规范条件执行情况和企业发展报告》（见附件 2，以下简称

《年度报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省级有关部

门，对本区域公告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结果于

每年 4月 30日前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十一条 鼓励社会各界对企业规范情况进行监督。任

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申请公告企业或已公告企业有不符合《规

范条件》和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可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投诉或

举报。

第十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加强对行

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和研究，组织推广先进适用的节能减排新

技术、新工艺及新设备。

第十三条 公告企业应按照《规范条件》组织生产经营

活动。如公告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及其它相关的情况与《规

范条件》发生变化时，应及时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在一年内完成整改升级，并补充必要的证明材料，由省级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行业专家验收后报工业和信息化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验收意见进行核实，对仍符合《规范

条件》的，予以公告。

第十四条 已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省级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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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主管部门应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其从公告名单中

撤销：

（一）发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行为的；

（二）报送的相关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三）拒不开展年度自查，不提交《年度报告》的；

（四）不能保持符合《规范条件》要求的；

（五）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经检查不合格的；

（六）关闭、退出或停产 1年（含）以上的；

（七）发生重大产品质量问题、重大生产安全或环境污

染事故，以及重大社会不稳定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因违反规定被撤销的公告企业，经整改合格二年后方可

重新提出公告申请。

对拟撤销公告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应通过省级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前告知，听取其陈述和申辩。

第十五条 国家或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可依据《规范条件》

制定相应的配套监管措施，公告企业可作为相关政策支持的

参考依据。

五、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2013 年 3月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准入公告

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节〔2013〕8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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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申请书

2.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执行情况和企

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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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申请书

申请单位：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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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须 知

1.填写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申请书应确保所填资料

真实准确。

2.申请书需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需手写部分应用黑

色钢笔或中性笔填写，字迹清楚。

3.填报项目（含表格）页面不足时，可另附页面。

4.请在申请报告所选项目对应的“□””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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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声 明

1.本企业自愿申请并遵守《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及

相关文件的规定。

2.本企业自愿提供真实、有效的材料，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企业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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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单位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企业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企业网址

传真 企业邮箱

法定代表人 手机

员工人数 技术人员数量

从事专业 轮胎翻新 □ 再生橡胶 □ 橡胶粉 □ 热裂解 □ 其它 □

企业资本属性 内资（国有 □ 集体 □ 民营 □） 中外合资 □ 港澳台 □ 外商独资 □

上市情况 境内上市 □ 境外上市 □ 否 □

生

产

能

力

轮胎翻新

（ 标准折算条/年）
厂区

面积

（平

方米）

作业场地面积

（平方米）废轮胎

（吨/

年）

再生橡胶

橡胶粉

热裂解

近 2 年废旧轮

胎加工处理量

20 年

万条（轮胎翻新

标准折算条）

近 2 年销售收入

20 年 （万元）

万吨（废轮胎）

20 年

万条（轮胎翻新

标准折算条）
20 年 （万元）

万吨（废轮胎）

是否为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示范企业（基地） 是 □ 否 □

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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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企业规范情况表
企业名称：（单位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名称 内容 备注

1

项目

批复

情况

工业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文件及文号

提供

复印

件

2 土地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及文号

3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及文号

4 市场监管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及文号

5

产业

布局

企业建设是否有规范化设计要求

6

周边是否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

源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等法律法规禁止建设

区域和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区域，以及以居住、

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

要功能的区域

7 与周围人群和敏感区域的距离

8

技术、

工艺

及装

备

轮胎

翻新

生产工艺 预硫化法 □ 模压法 □

9

主要装备

轮胎悬挂输送装置 套

10 数控自动打磨机 台

11 数控硫化罐（） 台

12 活络模具（模压法） 套

13
主要检测设备

轮胎充压检验机 台

14 激光检测机 台

15

废轮胎加工处理

主要装备

整胎破碎机 台

16 粉碎及分级自动化装备 套

17 精炼成型应采用连动装备 套

18 螺杆塑化装备 台

19 连续和自动化热裂解装备 套

20

资源

利用

及能

源消

耗

轮胎翻新生产中对橡胶边脚料的回收利用情况 %

21 废轮胎加工处理过程的回收利用情况 废橡胶 % 废纤维 % 废钢丝 %

22 轮胎翻新

（千瓦时/标准折算条）

预硫化法 提供计

算方法23 模压法

24

再生橡胶 （生产量，千瓦时/吨） 提供计

算方法

整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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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起计25 橡胶粉（生产量，千瓦时/吨）

26 热裂解

（处理量，千瓦时/吨）

破碎工序

27 热裂解工序

28

环境

保护

轮

胎

翻

新

修补、打磨、胶浆喷涂等作业区，是否配

备除尘及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相关管控要求的废气净化装置，

对所产生的废气和粉尘进行回收处理

29

粉尘及废气排放是否达到《挥发性有机物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

30

废

轮

胎

综

合

利

用

是否取得排污许可证
提供复

印件

31 破碎生产线是否安装粉尘收集、除尘设备

32
是否设置粉尘收集和高效除尘设施，有效

降低粉尘排放

33
是否配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相关管控要求的废气净化装置

34

粉尘及废气排放是否达到《挥发性有机物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

35 是否配备废水处理装置

36 废水排放是否达到《污水排放综合标准》

37
是否对排放的污染物进行自行监测，并保

存原始监测记录

38

是否配备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依法公开排放信

息

39
环境噪声应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40
是否依法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报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提供复

印件41

是否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按

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技术规范开展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42 是否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43 专职环保管理人员数量

44 是否有完善的安全制度与环保制度

45
是否有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事件应急设施和

处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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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产品

质量

翻新轮胎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应

的标准要求

47
再生橡胶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应

的标准要求

48
橡胶粉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应的

标准要求

49
热裂解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应的

标准要求

50 是否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提供复

印件

51 是否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

52 专职质量管理人员数量

53 是否建立可追溯制度

54

安全

生产、

职业

教育

和职

业健

康

是否依法经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验

收
提供复

印件
55 是否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56 是否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组织管理体系

57 是否有完善的安全保障制度

58 是否配备安全防护设施和标识

59 是否达到安全生产三级标准化以上

60 是否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61 是否制订完善的岗位操作守则和工作流程

62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

63
是否有职工安全生产培训制度和安全生产检

查制度

64 是否有完善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65
用工制度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

法》的规定

66 是否建立职业教育培训管理制度

67 已参加行业培训人员数量

68 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做到持证上岗

声明：以上所有材料真实有效，有据可查，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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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申请企业

申请时间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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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执行情况和企业发展报告

企业名称： （单位公章）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信箱：

编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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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报 要 求

一、内容说明

本报告是为了解和掌握公告企业《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

件》的执行情况和在废旧轮胎综合利用方面的年度发展变化情况，是

对公告企业实施年度监督检查的主要依据，也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

的支撑材料。

报告内容包括企业对照《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自查

符合性情况、年度规划目标完成情况，以及在废旧轮胎综合利用科技

创新、研发能力、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保障、实际产能等方面的发展

变化情况。要求情况客观真实、数据完整准确。

二、时间要求

每年 3 月 31 日前，公告企业完成的年度报告，经法定代表人签

字后，打印装订并签章，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至工业

和信息化部。

三、其它

填报企业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相关情况进

行核查，必要时进行现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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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提 纲

一、《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执行情况说明

包括对照《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自查符合性情况、

年度规划目标完成情况，同时概述说明下一年度规划目标。

二、废旧轮胎综合利用科技创新、研发能力变化情况

包括本年度研发重点、方向，研发设备及人员的投入，以及技术

进步和取得的研发成果等情况。

三、废旧轮胎综合利用生产能力和条件变化情况

包括本年度生产能力、工艺改进和产品质量保障情况，生产设备

和检验设备投入情况，以及企业的产能变化情况等。

四、废旧轮胎综合利用情况报表

包括本年度废旧轮胎加工利用技术装备和工艺、资源利用及能源

消耗、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职业教育、安全生产、职业健康情况等。

五、其它

《年度报告》编写力求重点突出、内容详实、数据准确、图文并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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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执行情况报告书

（主要内容）
1. 技术、装备及工艺提升情况：

2. 资源利用及能源消耗情况：

3. 环境保护情况：

4. 产品质量及可追溯情况：

5. 安全生产、职业教育和职业健康情况：

注：纸面不敷、可另附页。


